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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執行董事
# 張松橋（主席）

黃志強（董事總經理）

袁永誠

董慧蘭

非執行董事
* 李嘉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黃偉光
#*王溢輝
#*吳國富

# 薪酬委員會成員

* 審核委員會成員

秘書
Albert T. da Rosa, Jr.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主要辦事處
香港

灣仔

港灣道26號

華潤大廈3301-07室

電話：(852) 2500-5555

傳真：(852) 2507-2120

網站：www.ytrealtygroup.com.hk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銀行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百慕達：

Conyers Dill & Pearman

香港：

胡關李羅律師行

張秀儀、唐㶅棟、羅凱𡟻律師行

股份過戶登記處
百慕達：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

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㶅中心26樓

電話：(852) 2980-1700

傳真：(852) 2890-9350

股份上市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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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簡明賬目。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業績、綜合現金流動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全部均為未經審核及簡明賬目編製）連同經選定之說明附註載於本報告第12

至30頁。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之除稅後綜合溢利為港幣155,700,000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業績減少

43.5%。撇除物業重估與相關遞延稅項，及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上市認股期權及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價值

盈利之影響，除稅後之溢利與去年同期大致相若。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期間之每股盈利為港幣19.5仙

（二零零五年：港幣34.5仙（重報））。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為港幣42,300,000元，較去年同期

之港幣41,100,000元上升2.8%。香港經濟及市場氣氛持續以穩健步伐改善，本集團物業之租值於回顧

期內錄得滿意升幅，特別是商舖租值升幅尤其顯著。

香港多項主要經濟指標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持續向好。縱然利率處於升軌，但本地生產總值仍然維持增

長並預期全年升幅可達至4-5%，失業率亦改善至五年來的新低為4.9%，通脹率同時微升約2%。訪港

旅客人數增長雖然放緩，但市場的強勁消費動力仍能保持，而本集團主要受惠於旗下核心物業組合部份

中零售商舖之租值強勁增長。金融及有關專業服務在商業擴張之同時帶動租金向上，更達至自九七年金

融風暴後的新高。在此勢頭下，本集團物業組合租值之增長遠抵銷因租戶短期高流動導致收入減少之影

響。

為配合市場上的需要及租戶的期望，本集團於年初重整及擴展市場推廣部。於期內推出了全新的宣傳季

刊「Rhythm」及其他嶄新的市場推廣活動，而且獲得良好的反應及效果。本集團致力將寫字樓轉型至商

業及零售用途之目標已接近完成階段，下一階段之改善工作包括提升物業設備，及重新規劃物業佈局以

迎合租務組合需要，並計劃於本年度下半年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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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投資物業組合於期末經獨立重估產生之重估盈餘為港幣86,200,000元。重估本集

團投資物業所產生之重估盈餘及相關之遞延稅項已在收益表中入賬。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本集團已行使由其聯營公司—港通控股有限公司（「港通」）授出所餘下之認

股期權。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港通已發行及配發52,647,059股予本集團。交易完成後，本集

團佔港通之權益由29.92%增至40.36%。港通授出之認股期權於行使前之公平價值較二零零五年底增加

港幣39,500,000元並已在收益表中入賬。

本集團於期間從港通所佔之除稅後溢利為港幣27,7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20,400,000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35.5%。港通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及管理隧道、駕

駛學院、高速公路及隧道繳費系統。

展望

本集團對香港特區的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承上文，基本上所有主要的經濟及財經指標對香港的預期均

持續向好，更重要的是全球其他主要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國內經濟發展，正處於穩健增長。香港與國內

之基建及運輸聯繫在未來數月將進一步改善，不論社會、商貿及商業的跨境融合必然會進一步加快及增

強。隨著香港及鄰近城市澳門之旅遊設施不斷完善，及一系列全新的旅遊景點於年底前相繼落成，定可

吸引更多的國內及海外旅客。

至於本集團活躍參與之地產市場，儘管有上述各種利好因素，但自二零零五年第三季起物業價格已累積

不少升幅加上利率走勢，對若干投資類別如一般中小型住宅市場難免造成抑壓。不過，普遍預期市場整

固將臨近結束，亦有跡象顯示投資者因相信利率升勢行將見頂，故此物業市場近期亦漸趨活躍。加上銀

行最近公佈放寬貸款等其他有利因素，有助吸引投資者入市，令投資氣氛再度熱哄。整體而言，市場難

免存在變幻，但本集團所持物業以穩健的長遠租務為目標，較少受市場因素引起浮動所影響。因此，我

們會繼續探拓各途徑令我們的資產回報擴大。重新規劃物業佈局為本集團下半年專注的重點項目，既可

令收入增加也可優化物業形象。本集團會繼續貫徹既定的投資政策，主動尋找機遇以鞏固資產基礎，及

發掘不同業務範疇具穩定回報及增長潛力吸引的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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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在本年度首六個月之財務開支為港幣16,2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港幣9,800,000元上升65.4%。

財務開支增加之主要原因是與去年比較期內利率持續上升。

資本與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淨額與股東資金之比例）為27.7%（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總額從二零零五年底之港幣540,500,000元增至港幣714,500,000

元。總賬面值為港幣2,010,0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20,000,000元）之若干投資

物業及連同轉讓其租金收入經被抵押以取得貸款融資。於一年內到期之定期貸款分期償還款項為港幣

35,500,000元。另銀行循環貸款之餘額港幣330,000,000元將在一年之內到期及須重新續期。

以下為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之到期詳情：

一年內 51.1%

第二年內 5.5%

第三年至第五年內 43.4%

總額 100.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為港幣27,500,000元。就所持現金、可用之

銀行授信額及經常性租金收入，本集團具備充足資源以應付可預見之營運資金及資本性支出所需。

由於本集團的借貸及收入來源均以港幣計算，故基本上沒有外㶅兌換率浮動所引帶之風險。

或然負債

本公司為附屬公司之銀行授信額簽定合共港幣1,284,9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300,900,000元）之擔保，其中港幣714,5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40,500,000元）

之授信額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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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32名僱員。本集團會不時檢討職員之薪酬。除底薪外，本集

團並為職員提供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公積金及特別之在職進修／培訓津貼等褔利。本集團之僱員亦可

按董事會酌情決定及視乎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而獲授認股期權及花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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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備存之登記冊所示，各董事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涵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中擁有

之權益如下：

（甲）於本公司之權益

佔股權約數

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張松橋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73,000,000 34.14%

（附註1）

黃志強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0.25%

吳國富 實益擁有人及配偶權益 90,000 0.01%

（附註2）

（乙）於港通控股有限公司（聯營公司）之權益

佔股權約數

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張松橋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42,669,432 40.36%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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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由於張松橋先生（「張先生」）間接持有Funrise Limited（「Funrise」）之股份權益，而Funrise擁有本公司股份

273,000,000股，因此張先生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Funrise為Yugang International (B.V.I.) Limited

（「Yugang BVI」）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後者則為渝港國際有限公司（「渝港」）之全資附屬公司。張先生、

Timmex Investment Limited（由張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及中渝實業有限公司（「中渝實業」）分別擁有渝港

已發行股本約0.61%、3.11%及36.62%。中渝實業由張先生擁有35%、Prize Winner Limited（由張先生

及其聯繫人士所擁有之公司）擁有30%、Peking Palace Limited（「Peking Palace」）擁有30%及Miraculous

Services Limited（「Miraculous Services 」）擁有5%。Peking Palace及Miraculous Services均為由Palin Discretionary

Trust所控制之公司，其受益人包括張先生及其家屬。

(2) 在該9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50,000股乃由吳國富先生以個人方式持有，另外40,000股則由其配偶持有。

(3)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Honway Holdings Limited（「Honway」）持有港通控股有限公司（「港通」）

142,669,432股股份。在該142,669,432股股份中，52,647,059股乃由Honway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透過行使根據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訂立之認股期權協議向Honway授出之餘下期權，按當時之行使價每

股港幣4.00元而購得之股份。由於張先生被視作擁有上文附註(1)所述之本公司股份權益，因此，彼亦被

視作擁有該等由Honway持有之股份之權益。

上文所披露之所有權益指在本公司或港通之股份之好倉。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備存之登記冊內並無

記載其他權益或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守則知會本公司之權益。

認股期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採納一項認股期權計劃（「該計劃」），其條款符合主板上市規則第十

七章之條文。有關採納該計劃之詳情，載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三日刊發之通函內。

於本回顧期間內，並無期權作廢，亦無期權獲授出、行使或被註銷；於期初及期終時，在該計劃下亦無

尚未行使之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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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備存之登記冊所

記錄者，除本公司之董事外，於本公司之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權益之人士如下：

佔股權約數

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Palin Holding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73,000,000（附註1） 34.14%

中渝實業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73,000,000（附註1） 34.14%

渝港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73,000,000（附註1） 34.14%

Yugang BVI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73,000,000（附註1） 34.14%

Funrise 實益擁有人 273,000,000（附註1） 34.14%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實益擁有人及保證權益 119,996,000 15.01%

PMA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2） 投資經理 95,950,000 12.00%

PMA Prospect Fun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40,469,000 5.06%

附註：

(1) 273,000,000股股份指由Funrise擁有之同一批股份，並已在本報告第7頁及第8頁所披露之張先生於本公司股份

之權益中重複計算。

(2) PMA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控制PMA Prospect Fund 100%權益。

上文所披露之所有權益指在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者，並無其

他人士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在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惟已

在本報告第7頁及第8頁所披露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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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於本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實行適當步驟以確保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一直符合企業管治守則內之規定，惟偏離守則條文

A.4.2項。

於期初，誠如載於二零零五年度年報有關企業管治常規之報告所述，根據當時之本公司公司細則：（甲）

任何為填補臨時空缺或新增董事會成員而獲委任的董事的任期僅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公司細則第

86(2)條）；及（乙）全體董事（主席除外）均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公司細則第87(1)條）。就後者而

言，董事會主席張松橋先生自其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獲委任以來，並未輪值告退或被計入每年須

予告退之董事數目。

隨二零零五年度年報刊發後，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一項特別決

議案，修訂公司細則第86及87條，藉以符合守則條文A.4.2項之規定，即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

之董事，均須於獲委任後之首個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而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

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就董事及有關僱員（涵義見企業管治守則）之證券交易各自採納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之行為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在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之行為守則所

規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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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作出之審閱

本中期報告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準

則，並磋商內部監控及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等財務申報事宜。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管理層及職員在期內之努力及貢獻致以深摯及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黃志強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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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收入 3 46,837 47,321

直接支出 (1,613) (3,451)

45,224 43,870

其他收入及盈利（已扣除直接支出） 2,916 1,857

行政費用 (10,175) (8,468)

其他營運開支 — (436)

融資成本 (16,208) (9,800)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變動 86,247 119,665

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上市認股期權之公平價值盈利 11 39,485 94,765

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上市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價值盈利 — 36,050

出售一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盈利 — 1,977

其他投資之耗蝕虧損 (350) (273)

佔聯營公司業績 27,659 20,418

除稅前溢利 4 174,798 299,625

稅項 5 (19,058) (23,80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155,740 275,825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6

基本 港幣19.5仙 港幣34.5仙

攤薄 不適用 港幣34.5仙

刊在第17頁至第30頁之附註乃此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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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 1,675 1,870

投資物業 9 2,017,690 1,927,840

聯營公司權益 1,223,989 860,382

其他投資 885 1,235

遞延稅項資產 — 415

非流動資產總值 3,244,239 2,791,7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資產

持作出售物業 1,988 1,988

應收貿易賬項 10 375 1,41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9,854 52,508

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上市認股期權 11 — 92,132

借予一聯營公司之免息貸款 11 — 20,000

可收回稅項 — 859

現金及銀行結存 27,532 49,344

流動資產總值 89,749 218,24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2 1,281 1,27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4,183 55,732

銀行貸款—有抵押 13 365,500 172,000

應繳稅項 982 —

流動負債總值 411,946 229,0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負債淨值 (322,197) (10,76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22,042 2,780,9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刊在第17頁至第30頁之附註乃此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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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有抵押 13 349,000 368,500

遞延稅項負債 92,924 76,122

非流動負債總值 441,924 444,6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產淨值 2,480,118 2,336,359

股本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79,956 79,956

儲備金 2,400,162 2,236,414

擬派末期股息 — 19,989

股本權益總值 2,480,118 2,336,359

刊在第17頁至第30頁之附註乃此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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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聯營公司
已發行 股份 股本贖回 股本 投資重估 其他 擬派
股本 溢價賬 儲備金 儲備金 繳入盈餘 儲備金 儲備金 滾存溢利 末期股息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79,956 95,738 1,350 1,800 1,321,935 38,246 4,567 772,778 19,989 2,336,359
已宣佈及派發之
　二零零五年度末期股息 — — — — — — — — (19,989 ) (19,989 )
應佔聯營公司可供出售證券
　公平價值之變動 — — — — — 7,085 — — — 7,085
應佔聯營公司金融工具公平價值
　之變動 — — — — — — 923 — — 923
期內溢利 — — — — — — — 155,740 — 155,74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79,956 95,738 1,350 1,800 1,321,935 45,331 5,490 928,518 — 2,480,118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79,716 94,535 1,350 1,800 1,321,935 40,149 (4,962 ) 542,079 15,991 2,092,593
已宣佈及派發之
　二零零四年度末期股息 — — — — — — — — (15,991 ) (15,991 )
已行使之僱員認股期權 240 1,203 — — — — — — — 1,443
應佔聯營公司可供出售證券
　公平價值之變動 — — — — — (276 ) — — — (276 )
應佔在聯營公司收益表中
　扣除之可供出售證券耗蝕虧損 — — — — — 1,854 — — — 1,854
應佔聯營公司售出可供
　出售證券之虧損 — — — — — (6,828 ) — — — (6,828 )
應佔聯營公司金融工具
　公平價值之變動 — — — — — — 6,824 — — 6,824
期內溢利（重報） — — — — — — — 275,825 — 275,825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重報） 79,956 95,738 1,350 1,800 1,321,935 34,899 1,862 817,904 — 2,355,444

刊在第17頁至第30頁之附註乃此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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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445 15,49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77,268) (133,517)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54,011 102,3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 (21,812) (15,70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344 51,95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532 36,24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27,532 36,249

刊在第17頁至第30頁之附註乃此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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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本簡明中期財務報告應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週年財務報告一併閱讀。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財務報告所採用者一致，惟關於影響本集團及在本期間之財務報告中首次被採納之下列全新

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已包括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詳情載於下文。

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匯率變動之影響－於海外業務之淨投資

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平價值期權

會計準則第39號及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本集團認為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日採納上述會計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

下列新準則、對準則及詮釋之修訂經已頒佈，但在二零零六年尚未生效，故此並無提前採納：

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股本披露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事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7號 根據會計準則第29號嚴重通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應用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8號 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新評估勘入式衍生工具

本公司尚未準備表明該等全新及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公司之財務報告有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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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數字

往年度之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呈報方式經予修訂，使能與週年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政策一致。因此，

若干比較金額相應地經予重列。

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中經重報後之影響載於下文：

港幣千元

－聯營公司授出之非上市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價值盈利增加 22,121

稅項增加 (10,939)

期間溢利增加總額 1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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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收及應收之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以及物業管理及有關服務收

入。

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主要業務及營運地區分部之分析概述如下：

(甲) 業務分部

本集團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駕駛

物業 訓練中心

管理及 及經營與

物業投資 有關服務 管理隧道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六年

分部收入 42,264 4,573 — 46,837

分部業績 122,046 4,220 — 126,266

未分配支出 (2,404)

融資成本 (16,208)

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

　上市認股期權之

　公平價值盈利 39,485 39,485

佔聯營公司業績 27,659 27,659

除稅前溢利 174,798

稅項 (19,058)

期間溢利 15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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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甲) 業務分部（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駕駛

物業 訓練中心

管理及 及經營與

物業投資 有關服務 管理隧道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五年

分部收入 41,121 6,200 — 47,321

分部業績 154,058 2,593 — 156,651

融資成本 (9,800)

被視作出售一聯營公司

　部份權益之虧損 (436) (436)

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

　上市認股期權之

　公平價值盈利 94,765 94,765

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

　上市可換股票據之

　公平價值盈利（重報） 36,050 36,050

出售一聯營公司

　部份權益之盈利 1,977 1,977

佔聯營公司業績 20,418 20,418

除稅前溢利（重報） 299,625

稅項（重報） (23,800)

期間溢利（重報） 27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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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乙) 地區分部

本集團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香港 46,837 47,321 126,651 156,966

中國內地 — — (385) (315)

46,837 47,321 126,266 156,651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257 239

其他物業支出 23 23

被視作出售一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 — 436

職員成本（包括執行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3,862 3,809

　退休金計劃供款 154 132

4,016 3,941

利息支出 14,778 9,368

利息收入 (2,710)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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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本集團：

　即期－香港 1,841 2,861

　遞延 17,217 20,939

全期總稅項 19,058 23,800

香港利得稅乃以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五年：17.5%）之稅率

計算。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為港幣5,015,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4,920,000元），已列入簡明綜合收益表之

「佔聯營公司業績」項目內。

並無重大潛在遞延稅項負債未被撥備。

6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之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之溢

利港幣155,74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275,825,000元（重報））及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

799,557,415股（二零零五年：加權平均數目798,841,393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攤薄事項，故此沒有披露該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之溢利港

幣275,825,000元（重報）計算。用以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798,841,393股乃期間已發行之普

通股，一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者，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目300,357股乃假設在全部具潛在

攤薄影響之普通股被視為已行使或兌換為普通股時已按無償代價予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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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8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賬面淨值：

　於一月一日 1,870 983

　添置 62 1,457

　出售／撇銷 (13) (1,127)

　期內／年內折舊準備 (257) (493)

　折舊撥回 13 1,050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675 1,870

9 投資物業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927,840 1,747,770

添置 3,603 821

公平價值盈利 86,247 179,249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2,017,690 1,92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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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項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30日 290 412

31 - 60日 84 934

60日以上 1 70

375 1,416

應收貿易賬項之結餘主要指應向租戶收取之租金，一般於每月第一日到期收取。本集團力求嚴格監

控其應收款項之欠款，而拖欠之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鑑於上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項與

眾多不同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之集中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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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聯營公司授出之非上市認股期權及借予聯營公司之免息貸款

本集團

認股期權 三年免息貸款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之公平價值 92,132 20,000

期內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上市認股期權之

　公平價值盈利 39,485 —

行使認股期權 (131,617) (20,00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未經審核） — —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公平價值 102,661 20,000

年內一聯營公司授出之非上市認股期權之

　公平價值虧損 (10,529) —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公平價值（經審核） 92,132 20,000

12 應付貿易賬項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30日 1,281 978

31 - 60日 — 298

1,281 1,276

應付貿易賬項一般在三十日期間內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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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貸款－有抵押
銀行貸款須按以下年期償還：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65,500 172,000

第二年內 39,000 39,000

第三年至第五年內 310,000 149,500

第五年以後 — 180,000

714,500 540,500

列為流動負債之款額 (365,500) (172,000)

列為非流動負債之款額 349,000 368,500

銀行貸款為利率浮動之貸款，利率乃根據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加預定息差某一百分比計算。截至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實際利率分別為5.32%及

4.09%。

以港元計算之銀行貸款乃由下列各項作抵押：

（甲）以總賬面值港幣2,010,0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20,000,000元）之若干

投資物業，以及轉讓若干物業之租金收入作抵押。此外，本公司已將若干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

行股份抵押，並將其借予附屬公司之貸款之還款優先次序給予上述銀行貸款之借款人；及

（乙）本公司發出之公司擔保。

本集團借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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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1,5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 15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799,557,415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 79,956 79,956

15 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資本承擔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撥備但已訂約之項目 1,855 167

未訂約但已批准之項目 13,288 16,606

15,143 1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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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營租賃安排
（甲）出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與租戶訂立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而於未來收取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86,945 70,031

第二年至第五年內 137,250 111,030

224,195 181,061

（乙）承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之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而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996 996

第二年至第五年內 1,079 1,577

2,075 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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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然負債
本公司為附屬公司之銀行授信額簽定合共港幣1,284,9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300,900,000元）之擔保，其中港幣714,5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40,500,000

元）之授信額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提用。

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甲）期內，本集團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如下：

本集團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向一有關連公司支付租金 (i) 498 483

向一名股東支付行政人員費用 (ii) 408 282

收取一聯營公司所授出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iii) — 1,138

附註：

(i) 本公司一附屬公司－Y. T. Group Management Limited（「YTGML」）與渝港國際有限公司（「渝港」，

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之控權股東中渝實業有限公司訂立分租協議，將寫字樓租用。租金乃按本集

團所佔用之樓面面積及市值租金釐定。目前之分租協議由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及將於二零

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屆滿。

(ii) YTGML與渝港訂立協議，分擔共用行政人員之費用，每月費用按員工當時之實際支出調整。

(iii)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Honway Holdings Limited斥資港幣117,000,000元購

買由聯營公司－港通控股有限公司發行之可換股票據（「該票據」），利息按年利率3.5%計算，並於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到期。該票據附有權利可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一日、二零零四年六月十

一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止年度分別按每股港幣3.5元、港幣3.7元及港幣3.9元之行使價兌換為

該聯營公司之新普通股。該票據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前悉數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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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乙）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補償：

本集團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1,428 1,660

離職後褔利 71 83

向主要管理人員支付之補償總額 1,499 1,743

19 批准中期財務報告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獲董事會批准。


